
男子酒驾出事故身亡，家属起诉同饮者

2023年4月， 李宇邀请朋友及客户十余人参加
其组织的聚餐晚宴，同学王鹏提前两天开车到达株
洲， 将车辆停放在入住宾馆停车场。4月16日晚，王
鹏因知晓晚上会饮酒，并未开车出行。

晚餐中，王鹏主动参与饮酒，并无强行劝酒或
敬酒行为。次日凌晨2时，李宇的朋友杨震和王鹏一
起吃了米粉。 随后杨震把王鹏送到入住的宾馆。回
宾馆途中，王鹏提出要开车回湘潭，杨震劝阻无效
后给李宇发微信，称王鹏要开车回家，但李宇当时
睡着了，直至次日早上才看到微信。李宇这时才得
知，王鹏凌晨4时酒后驾驶小车撞上桥墩，造成车辆
受损、王鹏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23天后，王鹏因抢
救无效宣布死亡。

王鹏的家属认为，李宇等十余名同行饮酒人员
未尽到提醒义务，放任王鹏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
死亡，应当对王鹏死亡产生的损失承担一定赔偿责
任，于是起诉到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法院判决2名同饮者各赔偿11万余元

岳塘区人民法院认为，王鹏作为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人，违反交通安全法规，酒后驾车发生
交通事故致死，其应对自身死亡负主要责任。

李宇作为活动的组织者， 与其他同行人员相
比，负有更大的规劝、提醒和照顾等安全保障义务，
该义务并不仅限于口头提示，而是要采取有效措施
使参与活动人员避免发生潜在的危险。李宇虽无法
判断王鹏会临时提出要开车回家，但在明知王鹏醉
酒情况下，与王鹏分开后未积极留意、关注王鹏的
去向，导致杨震在王鹏准备驾车离开制止无效情况
下，发微信告知时无法及时获得帮助，因此，李宇作
为聚会的组织者， 明知或应知王鹏可能发生危险，
未尽到有效地照顾、护送或保证安全等义务，对王
鹏的死亡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杨震虽和王鹏系初次见面， 已极力劝阻王鹏，
但是杨震作为当晚与王鹏同餐、 宵夜的同行人员，
明知王鹏过量或者超量饮酒，应当预见放任王鹏开
车具有难以自控的危险性，但杨震听任王鹏酒后驾
车，放任危险或伤害事件发生，既未及时致电李宇，
也未采取合理措施干预、阻止王鹏开车，因此，杨震
主观过错明显，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法院认为， 虽然本案同餐饮酒人员有10余人，
但是与王鹏没有存在劝酒、恶意灌酒等行为。聚餐
结束后，除李宇、杨震外，其他人员即与王鹏分开。
且王鹏是随活动召集者李宇一同离开，其他人员均
系李宇召集与王鹏并不熟识，也不知晓王鹏家在何

处，王鹏离开时并未驾驶车辆，其他人员无法预料
王鹏会在散场数个小时后半夜突然驾车回家，因
此，不应过分要求其承担酒后注意义务。

最终，法院酌情认定李宇、杨震各自责任比例
为10%，其余80%责任比例由王鹏自担。王鹏的死
亡损失共计111万余元，法院判决：被告李宇、杨震
分别一次性赔偿王鹏家属各项损失11万余元。

王鹏家属不服，提起上诉。湘潭中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

酒驾事故身亡，十余同饮者两人判担责
法院：饭局组织者和最后的同行人分别赔偿11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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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在外地参加同学
召集的聚餐， 事后其中一
人送他回宾馆， 醉酒的男
子突然称要开车回家，同
行人劝阻无效， 男子开车
发生事故不幸身亡。 家属
起诉当晚同饮的十余人，

法院判决饭局组织者和最后的同行人分别
赔偿11万余元。

8月21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通报了
这起案例。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张成东 蒋艾林

法官说法

三湘都市报8月21日讯 8月
21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
通报一起让人啼笑皆非的盗窃
案，有多次盗窃前科的谢某某出
狱不久， 潜入居民家中行窃，谁
知躲在床底睡过了头。憋不住上
厕所时，与户主“意外邂逅”再次

躲进床底，最终民警拆开床架将其揪了出来。
这场荒唐的盗窃闹剧发生在6月30日上午，租住

在长沙市雨花区某小区的喻女士准备进洗手间洗
手，眼角余光突然瞥见门后闪过一道黑影。喻女士强
压着惊恐转身就往门外跑，边跑边报警，并联系了正
在上班的丈夫。

喻女士的丈夫赶回家时，民警也已到场。大家在
屋里仔细搜查，最终在次卧的床底发现了异常。民警
明确警告，躲在床底的人却不肯出来，僵持片刻，民
警动手拆除床架，这才把谢某某揪了出来。

到案后，谢某某供述了来龙去脉。原来，他早就
盯上案发小区，案发前已经踩点。6月30日凌晨，他趁
夜深人静偷偷溜入喻女士家， 打算等天亮后趁主人
外出时偷点值钱东西。没想到，谢某某前一晚喝了不
少酒，潜入房间后没多久就困得眼皮打架，钻进次卧
床底呼呼大睡起来。直到当天上午，他迷迷糊糊爬出
来想去上个洗手间，刚走到门口撞见了喻女士。

经查，谢某某此前就因盗窃多次获刑，此次出狱
还不到半年又重操旧业。 雨花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
认为，谢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户盗窃，涉嫌盗窃
罪。近日，该院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罗飞艳 余莲 彭靖贻

三湘都市报8月21日讯 大
货车违停在路边被一辆电动自
行车撞上，电动自行车司机不幸
身亡， 交警认定大货车司机负
事故次责。8月21日， 记者从岳
阳市华容县人民法院获悉，因
大货车没有投保商业险， 在交

强险赔付18万余元后， 大货车司机还需自掏腰包赔
偿约40万元。

2023年11月，陈栋（化名）将货车违停在路边，骑
电动自行车的付某不慎撞上货车， 受伤后经医院抢
救无效死亡。 华容县交通警察大队认定陈栋承担事
故次要责任。

付某的家人起诉到华容县法院， 法院查明陈栋
的车辆仅投保了交强险，未购买商业三者险。

法院审理认为， 道交法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
地点停放，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
和行人通行。本案中，陈栋未按规定停车，违法将车
辆停放在道路上， 客观上影响了其他车辆的正常通
行，增加了同向车辆行车危险性，与本案事故发生存
在因果关系。

法院认定付某近亲属的各项损失共计110万余元，
先由货车投保的交强险赔付18万余元， 剩余近100万
元，由陈栋按次要责任比例承担约40万元，因无商业险
覆盖，这笔钱全部需陈栋自行支付。

陈栋不服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虢灿
通讯员 甘柔 朱洁茹 蒋艾林

同饮者是否担责需视情况看待

法官介绍，当饮酒后驾车发生车祸，同饮者
是否需承担法律责任，并非一概而论，而应聚焦
于其在具体场景中是否切实履行了合理的安全
注意义务。

与普通参与者相比，聚会组织者负有更重的提
醒、规劝和照顾义务。这种义务并非仅限于口头提
示，而应体现在对潜在危险的预判与有效防范上。

相较于组织者，同行者的安全注意义务虽强度
稍低，但同样不应仅局限于“口头劝阻”。本案中，杨
震与王鹏共同参与晚餐及宵夜，基于同行关系产生
了相互照顾、 保障彼此安全和防范危害发生的义
务。这种义务在王鹏醉酒且意图驾车时，被赋予了
更高的要求。杨震虽实施了劝阻行为，但在劝阻无
效后，未采取进一步的有效措施，如滞留看护、联系
他人协助或报警等，而是选择自行离开，其行为构
成对危险的“消极放任”，未能尽到同行者应有的安
全保障责任。

共同饮酒人安全注意义务的程度应以一般人
的普通注意为限。 未劝酒者或未饮酒的聚餐参与
者，既非饮酒安全风险的制造者，也非风险的引起
者， 未对他人人身安全形成直接或间接的威胁，通
常不具备法律上的责任基础， 不应被苛以赔偿责
任。（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大货车违停被电单车撞上
司机要自掏腰包赔偿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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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偷入室行窃“睡过头”
迷迷糊糊如厕时“邂逅”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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